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

   中机维协 技字[2009] 016 号
[image: image1.jpg]



转发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《关于组织开展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 各资质评定企业：
现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工信厅节[2009]128号《关于组织开展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》传发给你们。由于时间紧迫，请接到文件后，抓紧与当地相关的政府部门联系，并按工信厅[2009]128号通知要求，组织申报材料。

申报试点工作如有问题望速与我协会秘书处联系。

联系人：续伯琦

电话/传真：010－68594899


二00九年七月十六日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关于组织开展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
　　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工信厅节［2009］128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中央企业：
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推进循环经济发展，经研究，我部决定组织开展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。现将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的目标、范围、组织申报程序及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1、 工作目标、主要内容和范围
再制造是指以机电产品（装备）等旧工业制成品为原料，运用高科技的清洗工艺、修复技术或利用新材料、新技术，进行专业化、批量化修复或技术升级改造，使得再制造后产品（装备）在技术性能和安全质量等方面达到原同类新品的标准要求。
国外产业实践表明，再制造不仅是大量报废机电产品实现资源化利用的最佳途径，而且由于其节能减排成效显著，对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意义重大。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，是我国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措施，是加快发展循环经济，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，也有利于促进就业和扩大对外贸易。
　　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的工作目标是，通过试点，为制定再制造产品相关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条件、完善流通监管体系、加强逆向物流体系建设等提供参考，为大规模推进机电产品再制造产业发展积累经验。
　　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，选择部分机电产品制造行业，确定一批具备行业代表性和较好再制造基础的企业开展再制造试点，依托试点企业积极探索机电产品再制造的基本做法、相关政策、管理制度和监管体系。开展再制造试点的范围包括：工程机械、大型工业机电设备、机床、农用机械、矿采机械、铁路机车装备、船舶装备、医疗及办公信息设备等整机及关键零部件。
二、试点企业申报程序及相关要求
　　（一）试点企业基本条件。开展再制造试点的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应当基本具备以下条件：在该行业具有代表性；具有较大生产制造规模；具有较高的产品（装备）社会保有量；具备开展再制造的基础条件。
　　（二）试点企业申报内容要求。试点申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：试点企业的基本情况（包括现有装备、产品生产规模、保有量），再制造的工作基础（包括旧件回收情况），再制造发展潜力分析和发展目标（3年），再制造装备、产品范围，再制造装备、产品用途和销售渠道。
　　（三）试点企业确定。在各地区和有关企业申报的基础上，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对申报企业进行审核，选择确定一批企业开展试点。
　　（四）试点工作要求。试点企业应制定试点工作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成立领导小组，加强技术改造，组织落实试点工作各项任务。试点企业在获得批准后，应当加快工作进度，尽快达到以下要求：制定和形成完善的再制造相关技术质量标准和生产规范；具备检测、检验旧件和再制造产品主要性能指标的技术手段和能力；具备再制造所需拆解、清洗、加工、装配、检测等方面的技术装备，形成批量化生产能力和产业规模；具备污染防治设施和能力，达到废物处理等相关环保要求；通过第三方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审核。在达到上述要求后，再制造试点企业可提出验收申请。
　　（五）有关激励政策。对试点企业再制造相关重点建设项目，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技术改造等财政资金予以优先安排支持。加快研究对通过验收的试点企业开展再制造的鼓励扶持政策。
　　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有关中央企业组织推荐再制造试点企业，并对申报材料和企业资质条件进行认真审核，于7月30日前将申请报告文本（一式六份）及电子版报送我部（节能司）。
　　联系人：王孝洋
　　电　话：010-66013058  　　　传真：010-66016209
　　E_mail：jns@miit.gov.cn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
